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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就工商科技局有關版權事宜所作建議而提出的意見書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以下簡稱〝教圖〞) 很高興有此機會能就工商科技局於上月發表的

建議(文件 CB(1)1792/04-05(05))提出意見。我們亦希望能參與事務委員會就此議題於七月十

九日舉行的公眾諮詢大會。  

 

 1.  業務最終使用者管有侵權複製品的刑責適用範圍(第 8段) 

 

 由於自 2001 年起最終使用者的刑責暫停實施，使印刷版權作品受到不公平的看待，所

以出版界繼續反對此舉。有關的建議稱應將這種不公平的看待落實為香港法律中的永久措

施，此建議實屬謬誤，因為此舉會令那些以不誠實手法經營的業者得益，同時亦貶抑了作

者和出版者所付出的勞力和創意。此舉亦會令香港違反其在世界貿易組織«與貿易有關的知

識產權協議»第 61 條下的責任，因為如在業務過程中大規模使用盜版作品，所涉作品並不

屬初期暫停實施刑責的條例中所豁免的四類版權作品中的任何一類，則有關的侵權作為便

不須負上任何刑責。     

 

 2.  就複製／分發印刷作品的侵權複製品增訂刑責(第 9-15段) 

 

 對於在刑責方面，我們就此項建議提出以下的意見： 

 

a.  增訂的刑責必須適用於書籍、工具書及學術期刊的電子版本及印刷版本，因為倘

僱主在未經批准下，以電子方式把以數碼形式出版的作品提供予其全體僱員，即可逃避刑

事檢控，但如僱主將出版作品複印，即使複印數量較少，卻可能要負上刑責。在兩者上有

此偏差是很難令人理解的，事實上，在未經批准下把以數碼形式出版的材料分發，對版權

擁有人的權益做成的損害更大，因為要將這些材料在網絡上或以其他數碼方式提供，是無

需經任何掃描或數碼處理的。     

 

b.  對於將學術期刊視為書本而不是期刊的決定，教圖表示支持。我們促請有關方面

釐清這方面的分類，包括專業、技術及醫學期刊等。    

 

c.  就針對刑責所提出的「安全港」(第 10(b)段)，教圖認為在應用「安全港」時應結

合多項準則使用，以便在任何準則都不適用的情況下，「安全港」的規定始會適用。 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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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使用者必須符合「安全港」的全部規限 (例如複製全書頁數的百分比、被複製的材料

的零售價值、侵權複製品的數量等)方能避免刑責，而且在極壞的個案中，倘版權擁有人經

證明蒙受了重大的損害，應可凌駕「安全港」的數量準則。教圖希望能與工商科技局及事

務委員會合作，就「安全港」定下恰當的數量準則。   

 

d.  教圖十分關注第 11 段所建議的首兩項「法定免責辯護」。為業務目的而蓄意及

大量複製所涉及的刑責，不應僅以版權擁有人未能以後來斷定為沒有以「及時」方式回應

特許申請，或因其給予使用者的特許條款後來經斷定為並不屬「商業上合理的」而告喪

失。事實上，版權擁有人必須保留拒絕給予特許供某特定用途的權利，所以刑事強制力不

應因此而喪失。我們亦質疑此等法定免責辯護對獲豁免可作平行進口的使用者是否應予適

用(見第 38段)。我們認為需再進一步研究這兩項法定免責辯護。 

 

e.  對於豁免全部非牟利學校及接受政府資助的牟利學校的刑責的決定，教圖表示強

烈反對。只要這些機構有系統地將版權材料大量複製，他們便得要負刑責。1我們可接受給

予非牟利教育機構豁免刑責，只要有關的豁免 –  

 

(i) 在一段有限期間內失效，以便有關的機構有時間訂立特許授權安排； 

(ii) 會在政府對有關教育機構的做法及訂立特許授權安排的進度作出檢討下，

配合進行； 

(iii) 僅適用於真正的教學用途；及 

(iv) 並不適用於涉及教科書及以教育市場為主的出版物。 

 

我們認為，只要複製僅限於並不是以教育市場為主(例如教科書)的出版物，或學校開始使

用已有的特許授權計劃安排，則課堂教學是不會受到影響的。我們認為施加這些條件是非

常合理的。相反，如學校對無限制的複製教科書及類似材料而仍堅持獲得永久豁免刑責，

是完全不合理的，那只會摧毀此等出版物在香港的市場。 

 

 3.     董事／合夥 人的刑責(第 18段) 

 

 教圖支持這項建議，但必須是適用於第 9段所建議的新增刑事罪行。 

 

 4.  為教育及公共行政用途的公平處理(第 21-25段) 

 

教圖自始至終都質疑把非盡列公平處理的方式引入香港法律，以便處理例外情況，

是否可保障版權。因為非盡列的公平處理形式在香港法律中屬新事物，教圖強烈要求如在

教育及/或公共行政範疇採納這個形式，應有條文必須列明在香港法律中不會有例外條文

(公平處理或具體例外規定) – 

 

(a) 適用於特殊情況以外的其他情況； 

(b) 容許以與正常利用作品相悖的方式使用作品；或 

                                                
1 有些立法會議員提出「福利機構」應豁免刑責，我們對此亦表示反對。這些機構雖擔負重要的社會功能，
但也得要尊重法律。 



 

(c)  不合理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 

 

該條文應給予法庭所需的指引，指出法庭在詮釋公平處理(及其他例外規定)時必須尊重國

際慣例。雖然這樣的條文可能與現行條例的第 37(3)條會有重叠，但為教育及公共行政用途

而由盡列形式改為非盡列形式的公平處理(見第 21 段)，正好說明為甚麼要把這些規則列

明，給予法庭明確的指引，同時亦有助學校和政府機構的人員更了解適用於他們的豁免範

圍。2 

 

 有關在教育環境中的公平處理問題，在草擬任何豁免時應鼓勵版權擁有人與學校訂立

自願協議，因而在使用者知悉或應該察覺到有關的活動是受到特許保護時，該等豁免便不

能適用。起碼，法律應指明凡證明有特許存在的情況下，有關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上可

被推定是會受到不利影響的。 

 

 此外，任何新訂的豁免必須考慮學校為教學目的，而在未經批准下使用教科書或在市

場上出售主要作教學用途的材料的相當部分，一般是會對有關作品的潛在市場造成相當的

不利影響的。   

 

 最後，在教育環境中引用公平處理(或其他例外規定)，而且是用於可在網絡上存取版

權材料，情況會變得更為複雜，因為不僅牽涉到複製以外的專屬權利，而且由原來僅屬有

限度的使用演變成不可控制的使用的機會將大增。如在此情況下引用公平處理的例外規

定，應具備科技保障確保例外情況是在經審慎界定的範圍內，並且符合國際標準。此等保

障可依循有關教育當局所頒布的規範措施，但應包括取用保護措施，以便限制何人能取用

有關材料，例如僅供報讀某課程的學生取用，另外還設下管制，防止或禁止未經批准的下

載、打印或進一步的分發。    

 

我們並不同意工商科技局第25段的見解，認為該等保護措施現時並不易獲得或費用高昂。

相反，在沒有這些保護措施下，教育方面的公平處理條文所訂下的“例外規定＂就會很容

易把線上環境中的版權保障「規則」吞噬。另外，我們很高興工商科技局也看到在點對點

網絡上分享版權作品，以及在學校內聯網建立電子圖書館「並不構成公平處理」，而非盡

列的公平處理條文主要還得看法庭就個別案件所作的詮釋。法庭日後可能並不同意工商科

技局在此問題上的見解，所以教圖提議出版商不應承擔因此而產生的全部風險。規定學校

採納並實行合理的程序及保護措施，以防止濫用，是控制有關風險的最低要求。    

 

 有關公共機構的公平處理問題，我們並不覺得有必要需擴展現時«版權條例»在這方面

的條文﹔「公共行政日趨複雜」(第 21 段)並不足以構成充分的理由。在這方面定下籠統的

例外規定會嚴重損害法律材料、醫學刊物及很多工具書作品在香港的市場，而在這個市場

中，公共機構所佔的份額是相當大的。教圖促請有關當局對此建議作進一步的研究。   

 

 5. 為教育目的而允許的作為(第 26段)   

                                                
2 我們注意到工商科技局把適用於版權保護的例外規定彙編，列於附件 D「«版權條例»的相關條文」時，連
第 37條也沒有包括在內，正好說明除非這些對例外情況所作的重要局限在公平處理的條文中明確列明，否
則是很容易給忽略的。 



 

 

 教圖原則上並不反對本段所提的建議，而且我們也了解到在教學環境中多作互動教學

可能需對現時的例外規定稍作調整，但我們就這些建議所作的最終結論主要還得看這些例

外規定所涉的深廣程度。 

 

 6.  為圖書館目的而允許的作為(第 28段)   

 

 這是個新建議，我們認為需作進一步研究，包括應顯示出有需要擴大現時就圖書館所

訂的例外規定。至於是否應以新媒體發放某產品，應由市場來決定。為了替換複本而為圖

書館在制式偏移上訂下籠統的例外規定是有違這個原則。我們並不察覺有任何證據顯示市

場沒有回應圖書館在這方面的合理需要。此外，對於一些有關侵權責任的條文完全取決於

法庭最終決定出版商對使用者的回應是否屬「及時」，我們已在上文提出了我們的關注。

在此情況下，有關的裁決則不僅決定是否在刑事上有補救，還涉及圖書館的行為是否侵

權。 

 

 7.  政府在二零零二年提出有關允許的作為的建議(第 29-31段)  

 

 教圖主要關注的是有關廢除條例第 45(2)條的建議(在第 30(a)段提述)， 因為會局限了學

校在翻印複製上的例外範圍，但事實上卻有特許授權計劃容許複製。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應了解到最理想，最有效的管理教學複製用途的方法是鼓勵版權擁有人和學校之間自願訂

立協議。廢除第 45(2)條是完全違背了這個目標，並以政府的旨意取代市場的力量。工商科

技局在第 31段中所提的意見，指現行的例外規定「並不容許全無限制地任意複製多份複製

品」，是無關宏旨的；廢除了第 45(2)條肯定容許學校在無需付費及沒有法律責任下進行複

製，而且複製的程度是現時學校得到的特許所涵蓋的。實際上，此舉只會鼓勵學校不理會

這些特許授權計劃，改而聽任妄為，看他們的複製活動是否最終會被判斷為「合理」。讓

香港法律朝這個方向走是錯誤的。  

 

 8.  平行進口版權作品(第 37-38段)  

 

 對於第 38段建議保留現時平行進口版權作品的所有限制，教圖表示支持。有些立法會

議員主張免除或大副度縮短現有 18 個月平行進口版權作品的限制，我們對此表示强烈反

對。反對原因如下： 

  

 a.  扼殺香港創業產業 ── 電影、唱片、教育軟件、電腦遊戲、多媒體出版物是香港

創意文化產業的發展重點。其他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韓國和台灣，都是沿著這個方向

發展，期望在此領域建立領先地位。當地政府的扶助包括在資源上的大量投放，創造一個

有利行業發展的營商環境，建立一個完善且對行業有充份保障的法律。香港只有兩三年的

發展優勢，如果香港在此關鍵時刻，鞏固香港創意文化產業的發展機遇，打穩基礎，對整

個香港的長遠發展極之有利。假若免除或大副度縮短現有 18 個月平行進口版權作品的限

制，將即時扼殺香港業者的生存機會，令數以萬計的從業員失業，業界損失將以數千萬

計。 

 

 b.  痛失本土市場 ── 內地仍然是一個封閉的市場，就算中國已加入世貿組織，香港



 

業者仍不可能在內地擁有出版權或發行權。香港業者的權益只能依靠當地的法例，和獲授

權機構的合作，所得到的保障極為有限。香港業界開拓內地市場，到內地投資，從來沒有

得到香港政府任何資助或協助，與內地機構合作，是處於一個不公平條件下的合作關係，

賺取微薄的版稅收入，補貼開發成本。假若免除或大副度縮短現有 18個月平行進口版權作

品的限制，本港投資者、策劃創新者，竟成為為人做嫁衣裳。內地獲授權的產品反客為

主，以內地較低的生產成本，以極具競爭力的價格傾銷香港市場，香港業者必遭鯨吞，痛

失立足之地。沒有生存之地，何來有將來？何來有持續發展機會？ 

 

 c.  迫使外國投資者離場 ── 香港有完善的法制，外國投資者願意以香港為基地，願

意與香港業者合作，共同開發新技術和產品，銷售到其他地區。電影、唱片、出版是這樣

情況，不少國際企業在港設亞洲區總部，不單帶入資金，更重要是帶來技術和持續發展機

會。假若香港法例不能保障投資者的權益，只會迫使外國投資者離場，放棄香港。 

 

 d.  應營造一個公平合理的營商環境 ── 每個國家的法律都會對本土產業有一定程度

的保護。政府有責任要營造一個公平合理的營商環境。香港法例只能在香港的範圍內，給

與業界適當和合理的保護。建議免除或大副度縮短現有 18個月平行進口版權作品的限制，

不但沒有保障本土產業，反而助長不公平競爭，加速本土產業死亡。 

 

 e.  香港被迫成為翻版貨品的天堂 ── 由於香港本土市場的局限，香港要發展創意產

業，除擔當創造中心和策劃中心的角色外，產品的銷售一定要與龐大的內地市場結合。假

若可以平行進口，大量產品必將倒流，嚴重沖擊本土市場。香港市場全方位開放，假若合

法產品或非法產品同時湧入香港，毋庸置疑地香港本土市場必將全面崩潰。同時非法產品

舖天蓋地地充斥香港市場，氾濫成災，香港只能被迫成為翻版貨品的天堂，將辛苦建立的

國際形象徹底粉碎。 

 

 f.  消費者容易墮入法網 ── 由於內地法規仍未健全，存在短時間內不能填補的缺

口，要審查內地生產的產品是否得到合法授權，或者是侵權產品十分困難。一般情況下，

極難識別是否合法產品，政府、執法者或者消費者根本不可能分辨在市場銷售的產品是合

法平行進行產品，或者是侵權物品。消費者在市面購買一件產品，隨時有機會被追究擁有

或使用侵權物品，負上法律責任。 

    

此致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謹啟 

                

                                                                           二零零五年七月十三日 

 

 


